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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结合国内外农药采样的有关规定和发展现状，在GB/T 1605-1979(1989)《商品农药采

样方法》的基础上修订的版本。

    本标准与GB/T 1605-1979(1989)的主要差异如下:

    1 在第4章“采样安全”中增加了农药取样时的安全注意事项及安全处理方法;

    2 在第5章“采样技术”中

        种增加了采样的一般要求，规定了固体样品混合的一般方法;

        2)规定了不同部位采样应用随机法确定采样的包装件及加工制剂产品采样所需包装件数;

        3)采样报告和记录

    3 在第6章“农药定量包装净含量的检查”中增加了单个和批量定量包装农药净含量的检查;

    4 在第7章“样品的包装、运输和贮存”中增加了样品的标签、运输和贮存要求;

    5 增加了第8章“检验规则”。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GB/T 1605-1979(1989)

    本标准为第一次修订 HG 2-899-1977《商品农药采样方法》于1977年10月首次发布，1979年修

订为GB 1605--1979《商品农药采样方法》。

    本标准由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沈阳化工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河北新丰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楼少巍、侯宇凯、周国柱、张进娥。

    本标准委托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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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冰规定了商品农药的采样安全、采样技术、净含量检验以及样品的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商业和监督检验部门对商品农药原药及加工制剂的常规取样和质量检定;不适用于

农药生产、加工和包装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3723--1983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的安全通则

    GB/T 4650-1984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词汇

    GB/T 6679-1986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I叼T 6680-1986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3 术语

本标准中，有关采样方面的术语，应符合GB/T 465。的规定。

4 采样安全

    农药是有毒化学品，如果处置不当，会造成中毒。因此采样人员在遵循GB/T 3723的同时.还应熟

悉并遵守具体农药安全事项，并根据农药标签和图示的警示，穿戴合适的防护服。具体注意事项如下:

4门 要避免农药与皮肤接触，避免误食、吸人粉尘和蒸气，避免污染个人用品或周围环境，不要在农药

附近存放食品。

4. 2 避免液体农药泄漏和溅出，防止农药粉尘扩散;处置泄漏的容器或开口处已积累了一些农药的容

器应特别“与心。

4. 3 取样前，要确认已具备冲洗条件，万一发生溢出泄漏事故，应立即彻底冲洗。

4.4 取样期间以及脱下保护服装未完全充分清洗之前，不得进食、吸烟、饮水等。

45 要保证可用设备及时安全清洗，并能安全地处理污染物品，如个人保护服、用具和手巾等

5 采样技术

5门 一般规定

5门.1 批次和对批次采样的基本原则

    对周期性生产流程的工艺，将生产、加工和存放条件相同的一个工艺周期生产得到的物料视为一

批 由生产或加工者用批号标示 对连续性生产流程的工艺，视一个班次生产得到的物料为一批 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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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批次产品质量的检验 一定要每批单独采样。如果已经证明一个批号中不同包装的产品，由于种种原

因质量不尽相同(不均匀)，应视为多个批次进行采样

5门.2 采样准备

5门.2.1 采样器械如采样铲、吸管应清洁、十燥，由不与样品发生化学反应的材料制成 如采样探子[见

GB门’6679---1986中附录A(参考件)]、采样钻[见GB/T 6679-1986中附录B(参考件)]和液体采样

设备江见GB/T 6680-1986中附录A(参考件)] 根据需要选用不同的采样器械，如对容易变质或易潮

解的样品，应选用可封闭的采样探子，抽取较坚硬的样品应选用采样钻等

5门.2.2 准备清洁、干燥的混样用烧杯、聚乙烯袋、塑料布及开盖工具等

5门.2.3 盛样容器应由不与样品发生化学反应和被样品溶解而使样品质量发生变化的材料制成 样品

瓶可用可密封的玻璃瓶，对光敏感的样品应用棕色玻璃瓶或高密度聚乙烯氟化瓶 遇水易分解的农药，

不应用一般塑料瓶和聚酷瓶包装。固体样品可用铝箔袋密封包装

5.1.3 随机采样原则

    采样应在一批或多批产品的不同部位进行，这些位置应由统计上的随机方法确定，如随机数表法

等。如不能实现随机采样，应在采样报告中说明选定采样单元的方法。

5门-4 采样混合

    固体样品的混合可采用在聚乙烯袋中进行，样品占袋子容积的三分之一，密封袋口后颠倒10次以

  L。样品的缩分一般采用四分法。

    液体样品的混合可在大小适宜的烧杯中进行，将采得的样品混匀后取出部分或全部，置于另一较小

的烧杯中，样品不超过烧杯容积的三分之二，再次加以混合，分装成所需份数。混合、分装应在通风橱中

或通风良好的地方快速进行。

5.1.5 样品份数

    根据采样目的不同 可由按采样方案制备的最终样品再分成数份样品，如实验室样品、备考样品和

存样。每份样品的数量应符合本标准对不同制剂的规定要求

5.2 采样分类

5.2门 商品原药

5.2. 2 液体制剂

    液体制剂包括溶液、乳油、悬浮剂、悬乳剂、微乳剂、水乳剂等。

5.2.3 固体制剂

    固体制剂包括粉剂、可湿性粉剂、水溶性粉剂、片剂、水分散粒剂和其他颗粒产品等。

5. 2.4 其他类型产品

    以上3种类型以外的产品的采样，如气体农药采样等。

5.3 采样

5. 3门 商品原药采样

    对已包装好的产品，采样件数取决于被采样产品的包装件总数，规定如下:小于5件(包括5件)从

侮个包装件中抽取;6-10。件，从5件中抽取;10。件(不包括100件)以上，每增加20件，增加1个采样

单元 采样应从包装容器的上、中、下三个部位取出，每个采样单元采样量应不少于100 g。采得块状的

样品应破碎后缩分，最终每份样品应不少于100 g

    对于500 kg以上大容器包装的产品，应从不同部位随机取出15个份样，混合均匀。

    商品液体原药如有结晶析出，应采取适当安全措施，温热熔化。混匀后再进行采样。

5.3.2 液体制剂采样

    采样时，需打开包装件的数量一般应符合表1要求。液体产品采样时，在打开包装容器前，要小心地

摇动、翻滚，尽量使产品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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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药加土制剂产品采样需打升包装件数

所抽产品的包装件数 需打开包装件数

蕊1口 I.                  1 — — 一— -
11一 20 z

21一260 侮增加2。件增抽 】件，不到20件按20件计

-261                         I                            1,-,

    打开容器后应再检查一下产品是否均匀，有无结品、沉淀或分层现象。对悬浮剂、水乳剂等贮存易分

层产品，还应倒出农药进一步确认容器底部是否还有不能悬浮起来的沉淀。如当加工制MI出现沉淀不能

乖新使Tt混匀时，应在取样报告中加以说明。

    大贮罐和槽车等应从上、中、下不同深度采样，或在卸货开始、中间和最后时间采样。每个采样单元

的样品量应不少于200 m工。

    液体制剂最终每份样品量，应不少于200 ml

5.13 固体制剂采样

    采样时，需打开包装件的数量一般应符合表1要求 从多个小包装中分别取出再制备混合样时.应

从If-If个小包装中取出部分或全部产品，混合均匀，必要时进行缩分

    从较大包装中取样时，应选用插人式取样器或中间带凹槽的取样探头。所取样品应包括上、中、下止

个部位。如用取样管或取样探头取样时，应从包装开口处对角线穿过直达包装底部。根据所需样品的量，

决定从每个包装中取出产品的量。将所取样品馄合均匀，必要时进行缩分。

    固体制剂根据均匀程度每份样品量为300 g-600 g，必要时，可根据实验要求适当增加样品量。如

粉剂、可湿性粉剂每份样品量3009即可，而粒剂、大粒剂、片剂等每份样品量应在6009以上

5. 3.4 其他

    对于特殊样品，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宜的方法采样。如嗅甲烷，对每批产品可从任一钢瓶中

抽取

5.4 采样报告和记录

5.4门 采样报告

    采样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根据采样不同目的可增加内容):

    1)生产厂(公司)名称和地址;

    2)产品名称(有效成分含量十中文通用名称十剂型);

    3)生产日期或(和)批号;

    肠执行标准(生产和抽样检验);

    5)产品等级;

    6)产品总件数和每件中包装瓶(袋)的数量和净含量;

    7)采样件数;

    8)采样方法;

    9)采样地点;

    10)采样日期;

    1扮其他说明;

    12)采样人姓名(签字);

    13)采样产品生产、销售或拥有者代表姓名(签字)。

    每份样品应有采样报告，采样报告一式数份，采样方应保存一份

5.4.2 记录

    采样时，除填写报告规定的内容外，还应记录采样产品现场环境条件和采样当时天气情况等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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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异常现象 如结晶、沉淀、分层和无法棍匀等;记录包装、包装标签破损和产品渗漏等;检查包装净含

量时 应记录所检查包装的数量、侮个包装的装量偏差和平均净含量等

6 农药定量包装净含量的检查

6门 单个定量包装农药净含量的检查

    光称原包装容器与内容物的总质量.再称相同的包装容器的质量，至少称3个包装容器。如果没有

相同空包装容器，应将容器的内容物全部小心地转移到另外容器.再称该空包装容器，可能时至少称3

个空包装容器。将称得空包装容器的质量进行平均。单个包装容器及内容物的总质量与空包装容器平

均质量之差为单个包装的净含量，单个包装的净含量与标明净含量之差为单个包装的偏差 单个包装负

偏差应符合表2要求

62 计量器具

    检查定量包装农药净含量所用的计量器具，其最大允许测量误差，应小于或等于表2中规定的单个

包装负偏差的四分之一

                                      表 2 单个包装负偏莽

净 含 量

      02

负 偏 差

Q的百分数 g或m1

1 g(.I.)̂ 3 g(ml) 15 /

3 g (-L) -5 g (.I) / 0 刁5

5 g(.L)-50 g(mL) 9 /

50 g(mL)-100 g(.1) / 4. 5

100 g(-1)一200 g(mI-) 4.5 /

200 g(ml)一300 g(-L) / 9

300 g(ml)一500 g(mL) 3 /

500 g(mL)-1 kg(L) / 15

1 kg(l.)-10 kg(L) 1.5 /

10 kg(l.)-15 kg(L) / 150

15 kg(L)-20 kg(l) 1. 0 /

25 kg(L)-50 kg(L) / 200

50 kg(L)-100 kg(l) 0. 4 /

100 kg(l,)-200 g(IJ / 400

6.3 批量定量包装农药净含量的检查

6.3门 抽样原则

    批髦农药包装净含量的检查是对未开封产品按随机取样原则进行的。检查时，需打开包装件的数量

应符合表3要求

                        表3 净含量检查采样件数和超出负偏差件数

抽查产品包装总件数 采 样 件 数 单个包装超出负偏差件数

燕石 全抽 0

6~ 10o 公 0

> I 00 每增加z。件增抽1件，不到2o件按Lo件计 共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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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2 检查

    根据确定要检查的包装件数，从每个包装件中取 一瓶(桶、袋)，按本标准6. 1检查单个包装农药的

净含量，再计算所抽查包装的平均偏差 批量定量包装产品平均偏差应大十或者等于零，并目_单个包装

超出计量负偏筹件数应符合表3要求。

了 抽取样品的包装、运输和贮存

了门 包装

了.T.1 标鉴

    抽取的样品装人符合要求的样品瓶(袋)后，应进行密封，粘贴封条和牢固、醒目的标签 标签内容推

荐为:

    I)产品名称(有效成分含量+中文通用名称+剂型);

    Z)净含量(以质量计，9或以体积计，-L);

    3)生产H期或(和)批号;

    4)生产厂(公司)名称;

    5)毒A-等级;

    6)采样「1期

7门.2 包装

    需要运输的样品，应将包装瓶(袋)先装人塑料袋中，密封。再装人一容积较大、结实的塑料袋中，四

周填塞吸附剂，封日。然后装人牢固容器中，周围用柔软物固定，密封。贴上有防毒、防火和防潮等标记

的标签，玲用箭头表示样品朝上的方向。

7.2 运输

    农药样品的运输应符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的包装运输规定口

了.3 贮存

7. 3.1 农药样品，应贮存在通风、低温、于燥的库房中，并远离火源

7.3.2 贮存时，不得与食物、种子、饲料混放，避免让儿童接触。

8 检验规则

8门 采样应严格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以确保所采样品的代表性和人身安全。

8.2 当用户、生产厂等对采样有争议时，有权提出置疑，经权威部门审核后作出是否重新采样的决定


